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工作原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院”战略，加大高层次

实用型人才引进力度，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促进人才工作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参照《湖北科技学院高层

次人才引进办法》（湖科人〔2022〕15 号）文件，结合医院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医院人才引进与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全院各科室人才观念和责任意识，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引进工

作的重视，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后的管理与培养。

（二）坚持人才队伍建设与重点专科建设规划相一致的原

则，保证重点、统筹兼顾。重点引进专业技术水平高、有较高知

名度的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以及专科建设和科研急需的具有发

展潜力的学术骨干。

（三）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科学规划、按需引进、公

平竞争、科学评价、以用为本、择优引进的原则，加强对拟引进

人才及引进后人才的政治素养、职业道德、技术水平、教学科研



成果等方面的考核与评价，确保人才引进和使用的质量。

（四）坚持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强化人才工作责任意识，

形成院科联动、部门协同、系统推进的人才工作体系责任制，切

实解决人才的实际问题。

第二章 人才引进对象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人才，是指符合医院人才分类标准，并

具备以下条件的：

（一）社会影响较大，具有突出贡献的领军人才。

（二）在临床、科研方面具有学术带头作用的学科带头人;

（三）具有较强临床实践能力的优秀硕士、博士、博士后;

（四）在临床、科研方面有主干作用的专业技术骨干。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成立医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党委书记 院长

副组长：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班子成员

成 员：其他院领导班子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组织人事部。办公室主任

由组织人事部主任兼任。办公室成员单位由组织人事部、医务部、

质控办、科教科、护理部组成。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才引育管用的日常工作，并



根据医院人才发展需要，制定人才引进实施方案、引进计划、聘

用协议签订；组织对引进人才进行审核、评定、考核等工作。

第四章 人才引进条件

第五条 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应具备以下条

件：

（一）领军人才：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内外同

行公认的学术水平较高的省部级重大人才工程入选人员或省部

级重点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引进时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岁周

岁。

（二）第一类学科带头人：

1.省部级三甲医院连续从事临床工作满 8 年，具备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正高级职称。引进时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岁周岁。

2.地市级三甲医院连续从事临床工作满 8 年，有担任科室主

任管理经历，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正高级职称。引进时

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

（三）第二类学科带头人：

1.地市级三甲医院连续从事临床工作满 6 年，有担任科室副

主任管理经历，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2.县市级二甲及以上医院连续从事临床工作满 8 年，有担任

科室主任管理经历，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上

职称。



（四）第三类学科带头人：地市级三甲医院连续从事临床工

作满 6 年，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县市级二甲及以上医院连续从事临床工作满 8 年，有担任科

室副主任管理经历，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上

职称。

（五）学术骨干：县市级二甲及以上医院连续从事临床工作

满 8 年，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第二、第三类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引进时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具有正高级职称可放宽到 50 周岁，特别优秀或急需人

才，年龄、学历可适当放宽。

第六条 优秀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硕士研究生：年龄在 35 周岁及以下（特别优秀者年

龄可适当放宽），并取得全日制学历与学位。

（二）博士研究生：年龄在 40 周岁及以下（特别优秀者年

龄可适当放宽），并取得全日制学历与学位。

第七条 优秀临床住院医师规培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年龄在 30 周岁及以下，并取得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

格证书的全日制本科生。

第五章 引进方式

第八条 人才引进由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资格，坚

持“公开招聘、程序规范、公平竞争、严格考试、择优录用”原



则，报医院党委会研究决定。

第九条 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和博士研究生引

进采用面试形式，硕士研究生、住院医师规培生引进采用招聘笔

试及面试形式。（具体按当年湖北省人社厅要求和学校、医院制

订的招聘方案执行）

第六章 人才待遇

第十条 符合第五条中的的领军人才和第一类学科带头人，

按照签订协议书享受人才待遇。其他类型人才按国家事业单位工

资制度计发工资，若入职时已具有高级职称的，则享受相应岗位工

资待遇。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才，同时享受每月硕博士津贴。

符合条件的配偶可安排在医院工作，享受同工同酬待遇。

除享受以上工资福利待遇外，按照以下标准另外发放购房补

贴：

（一）领军人才：三年内给予共计 100 万元的购房补贴，其

中第一年 30 万，第二年 30 万，第三年 40 万。

（二）第一类学科带头人：三年内给予共计 50 万元的购房

补贴，其中第一年 15 万，第二年 15 万，第三年 20 万。

（三）第二类学科带头人：三年内给予共计 30 万元的购房

补贴，其中第一年 10 万，第二年 10 万，第三年 10 万。

（四）第三类学科带头人：三年内给予共计 20 万元的购房

补贴，其中第一年 6 万，第二年 6 万，第三年 8 万。



（五）学术骨干：三年内给予共计 10 万元的购房补贴，其

中第一年 3 万，第二年 3 万，第三年 4 万。

医院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均可适当上调购房补贴标准，具体

金额一事一议。

第十一条 符合第六条标准的优秀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按国家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计发工资，按照以下标准另外发放

购房补贴：

博士研究生：参照《湖北科技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湖

科人〔2022〕15 号）文件，对于引进的优秀博士，薪酬待遇可

一事一议。经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经院党委会审定后

予以执行。

应届硕士研究生：有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硕

士研究生享受 6 万元购房补贴，无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

证书的硕士研究享受 4 万元购房补贴。

医院自主培养的脱产攻读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毕

业后回院工作的，参照此待遇扣除脱产攻读研究生期间医院为其

支付的所有费用后补齐差额。如果医院支付费用超过医院人才待

遇，以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计算。

第十二条 符合第七条标准的优秀全日制本科生，并取得临

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给予 3 万元购房补贴。

第十三条 医院引进人才和自主培养人才均享有医院特殊

津贴，其中教授：1000 元/月；博士研究生：800 元/月；主任医



师：600 元/月；硕士研究生：300 元/月；单证硕士：200 元/月。

特殊津贴按就高原则，不重复享受。

第七章 人才培养

第十四条 医院鼓励本院职工攻读全日制定向培养硕士、博

士研究生，提升学历层次。报考定向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人员

必须递交书面申请，经所在科室、部门同意后报送组织人事部备

案，并经医院党委会议研究同意后方可报考。定向培养硕士、博

士研究生与医院签定协议，医院报销学费、住宿费（每年 1000

元以内）。攻读硕士、博士期间享受档案工资，不享受绩效工资。

毕业回院工作后，医院报销每学期咸宁至培训院校往返的车船费

（二次）。

第十五条 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人员，不脱产期间享受

档案工资和绩效工资；脱产期间只享受档案工资。医院报销学费

（专业对口）、报销每年 1000 元以内的住宿费和每年咸宁至培

训院校往返的车船费（二次）。

车船费按不超过下列标准金额凭票报销：火车硬卧，动车、

高铁二等座，轮船三等舱，长途汽车及其他民用交通工具(不含

出租车)；市内交通费，不再另外报销。

第八章 人才管理

第十六条 引进人才（含医院培养人才）需与医院签定《聘



任协议书》，按照协议履行相应职责。

第十七条 建立引进人才档案，并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对引进

人才进行跟踪考评。

第十八条 协议期内离开医院的，终止发各种费用，其中进

修培训费及相关费用按协议规定处理，并退还购房补贴（按 8 年

服务年限计算，退还(（96-已服务月数）/96)*（购房补贴+人才

津贴）。在结清费用后，方可办理相关的调动或离院手续。

第十九条 服务期未满，引进人才申请调离医院的，或医院

依法解除聘任协议的，除按第十八条退还购房补贴外，同时解除

其由医院安排工作的配偶的聘用关系。

第九章 人才考核

第二十条 引进人才的考核工作，由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牵头负责，医务部、质控办、科教科、护理部及用人科室配合

参加考核工作。

第二十一条 医务部、质控办、科教科、护理部及用人科室

应积极为引进人才创造临床医疗及科研所需的各项条件，明确学

科建设任务，制定相应的具体工作计划。

第二十二条 引进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每年应向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做一次述职报告，对履职尽责情况工作进行总

结，并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设想；引进硕士、博士每年应向所在

科室、医务部等相关部门做一次工作汇报。



第二十三条 引进人才包括年度考核、中期考核（3 年）、

期满考核，具体考核任务以聘任协议为准。

第十章 其他

第二十四条 本工作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五条 医院与人才有关的其它奖励政策与本办法有

重复或交叉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第二十六条 因学科发展需要，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岗位急需

紧缺的专业人才，经医院党委研究同意后，可一事一议。

第二十七条 本工作方案由医院组织人事部负责解释。本办

法未尽事宜，以双方签订聘任协议书为准。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急需紧缺专业目录

为积极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加强医院对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的

配置，提高高层次人才招引工作的针对性，结合医院实际情况，

确定以下专业为医院急需紧缺专业。

序号 岗位 学历 学位 职称要求 急需紧缺专业

1 精神医师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须具有高级职称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2 中医科医师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须具有高级职称 中医内科

3 针灸推拿医师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须具有高级职称 针灸推拿科

4 外科医师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须具有高级职称

骨外科、心胸外科、

肝胆外科、胃肠外科、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

整形外科

5 影像医学医师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须具有高级职称 影像介入方向

6 肿瘤科医师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须具有高级职称 肿瘤科

7 神经内科医师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须具有高级职称 神经介入治疗方向


